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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7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補充公告
復牌之季度更新

及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7月2日、2025年8月7日、2025年8月28日及2025年9月24日的公告（「延
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2024/25年年度業績、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0月5日的公
告（「指引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0月8日的公告（「季度更新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延遲公告、指引公告及季度更新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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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本公司審核進度的更多資料如下：

終止綜合入賬附屬公司

Westralian Resources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9月24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委聘法律顧問以就核數師的要求發表
意見。本公司已接獲法律顧問發出的最終版法律意見草稿，當中指出鑒於本集團未能償還逾期貸
款，且根據貸款協議及股份押記協議的條款，本集團很有可能在令狀項下的訴訟中敗訴，因此，
本集團確實已失去其於湖南西澳的所有股東權益。

董事會認為，Westralian Resources及其附屬公司（即湖南西澳）（「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應
從本集團中剔除，因為本集團無力償還預期貸款，且本公司很有可能在令狀項下的訴訟中敗訴，
而令狀的原告很有可能執行2023年股份押記。

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黃金開採、勘探及買賣黃金產品。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
年度，其佔到本集團收益及總資產的分別約38%及37%。然而，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一直處
於長期虧損狀況，且於2024年3月31日錄得負債淨額狀況。本公司正與核數師討論終止綜合入賬
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的整體影響，並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提供最新情況。

樺甸市新亞礦業有限公司（「新亞礦業」）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5月24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收購新亞礦業的51%股權。除另有界定
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前述公告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根據協議的條款，代價為人民幣
32,000,000元。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支付人民幣8,200,000元以及人民幣23,800,000元尚未結
付。於結付代價的剩餘款項截止期限之前，本公司獲悉，賣方（亦為持有新亞礦業49%的股東）可
能牽涉到或會對新亞礦業的業務運營造成負面影響的一宗事件（「該事件」）。經尋求法律意見後，
本公司已策略性考慮推遲結付剩餘代價，且不向新亞礦業的董事會委任任何董事，旨在保障本公
司的權利及權益並且觀察該事件的發展以及其對新亞礦業的業務運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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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就本公司的上述策略性決定尋求法律意見後，本公司認為，由於其並未對新亞礦業董事會擁有
控制權，新亞礦業應自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終止綜合入賬，而新亞礦業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並且將被視為按公允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入賬的權益工具（「新亞終止綜合入賬」）。

新亞終止綜合入賬不涉及任何代價，亦未改變新亞礦業的股權。由於新亞礦業尚未開展任何業務
運營，預期新亞終止綜合入賬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正與核數師討論新
亞終止綜合入賬的整體影響，並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提供最新情況。

其他事項

本公司已於2025年9月完成對本公司附屬公司（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及新亞礦業除外）的財務
部門的重組及法定代表的變更。新員工與現有員工之間的交接過渡時間較預期為長。於本公告日
期，若干財務報表、賬簿及記錄仍在編製中，以待交付予核數師進行其後續審核程序。預計所有
要求的文件可於2025年10月底前交付予核數師。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於2025年7月2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
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雅娟

香港，2025年10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即：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雅娟女士 許會強先生 楊金鋼先生

馮晓剛博士 張振先生
陳佳仁先生


